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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学者靳青万在文章《编辑用体论》中，

提出了“编辑用体”的概念。他指出，在宏观编辑

活动中，“编辑用体”是以使用编辑产品的人、编

辑产品检验者、编辑活动效果实验者和体验者、编

辑活动效益兑现者的身份参与到编辑活动中来，成

为编辑活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编

辑用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是充实和完善编

辑学的整体框架，使编辑学研究在相关“概念”上

更完整和科学。在整个编辑出版界都在强调“受

众”、“读者”是精神产品的“生命”的今天，“编

辑用体论”通过对编辑产品的“受众”参与编辑活

动过程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好

地了解、把握受众，更好地为受众服务，这对编辑

产品最终的价值体现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下面，

笔者试从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及其提升来分析“编

辑用体论”观点提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学性。

一

在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历史中，学者专家关于

“编辑用体论”与编辑产品的价值提升

佟群英

［摘要］“编辑用体”即受众，是以使用编辑产品的人、编辑产品检验者、编辑活动效果实验者和体验者、编辑活动效益兑

现者的身份参与编辑活动的。“编辑用体论”的提出，不仅进一步确立了受众参与编辑活动的重要地位，也有助于编辑主体

强化为受众服务的意识，提升编辑产品的价值，使编辑学研究更加完整、科学。文章从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及其提升的角

度深入分析了“编辑用体论”提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编辑用体  编辑产品  价值属性  提升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等方面的讨论已经很

多，并且基本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规范和体系，得到

了业界的认可。靳青万的“编辑用体论”，是基于

对作者、编者、读者、编辑产品制作传播者、编辑

产品等共同组成的编辑活动统一体系进行综合分析

而提出的。从广义编辑学研究出发，对“编辑产品

的创造”（编辑客体）和“编辑产品的接受”（编辑

用体）的研究都属于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用体论”就是站在编辑过程的“终端”对受

众展开讨论分析的。“编辑用体”即受众，其范围

涵盖既往一切使用过编辑产品的人，涵盖当代一切

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编辑产品的人，涵盖将来要使用

任何编辑产品的人，一句话，涵盖一切使用编辑产

品（不论时间、地点、身份、方式）的人。

“编辑用体”首先是以编辑产品使用者身份参

与编辑活动，在宏观编辑活动中居终端地位；其

次是以编辑产品检验者的身份参与编辑活动，对

编辑产品具有最权威的检验和批判作用；第三是

以编辑活动的效果实验者、体验者的角色参与编

辑活动，编辑活动的效果如何，在他们那里得到

最为清晰直观、立竿见影的反映；第四是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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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效益兑现者的身份参与编辑活动，是消费编

辑产品和服务、体现编辑活动效益的最终买单结

账者。［1］编辑活动产生的效果如何，最终价值

如何，其最终检验者毫无争议地落到“编辑用

体”上。“编辑用体”是整个编辑活动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王振铎先生在《编辑学刍议》一

文中谈到编辑学要研究的编辑活动，主要由六大

要素构成：原文化，即历史文化客体，如原有的

书籍、文献等；著作者，即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

者；著作稿，即精神文化的创造物，如著作、作

品、原稿等有待审理的编辑客体；编审者，即代

表社会对精神文化创造物进行审理编辑的人；编

定稿或出版物，即经过编辑的劳动转化成为可供

社会传播的新生文化客体；接受者，即读者。［2］ 

在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框架中，最终落脚点就是接

受者即受众，也是我们本文要论证的“编辑用体”。

这一落脚点不仅是编辑生产过程的终端，也是编辑

学研究的终点。以往，有学者将此归入“编辑客

体”的大范畴来研究，但是靳青万将编辑产品的受

众以“编辑用体”单独提出，从概念上加以确定并

进行独立的研究，是有其合理性、必然性、科学性

的。笔者在 2011 年发表的《强化学术期刊“读者

意识”探析》一文中提出精神产品物化过程的最终

落脚点，就是“编辑用体”（即受众），其在整个编

辑产品物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见图 1）

潜在或散在的社会信息→著作创作者→著作作品→

编辑审稿者→物化生产过程→社会精神产品→

受众（编辑用体）

图 1  精神产品的物化过程［3］

包括编辑产品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即

物化过程，就是将潜在或散在的社会信息，经过创

作者的思维、整理、创造、撰写后形成著作，然后

经过出版机构编辑的编辑加工、再创造以及编辑出

版机构的物化生产过程最终成为社会精神产品。这

时的精神产品一定要通过“编辑用体”也就是消费

者的检验，即广大受众的接受和使用，方能体现出

精神产品最终的出版价值。当编辑用体（受众）使

用编辑产品数量越大、使用范围空间越广、使用时

间越长久时，精神产品的价值就越大。任何一种精

神产品失去了“编辑用体”即受众，就失去了自身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

础。因此，“编辑用体论”的提出，不仅是对精神

产品最终落脚点即“受众”的一个专门术语和概念

的确定，而且是继“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等编

辑学术语概念提出之后的又一个对编辑学研究领域

的贡献。

二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商品就是“为

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

因素。”所谓使用价值，就是“物的有用性，指

物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所谓价值，就

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

劳动”［4］。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来判断，精神产

品是劳动产品，并且具有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

使用价值。任何精神产品都凝结着创造者、编

者、生产者脑力和体力劳动，是名副其实的一种

劳动产品。从交换角度来讲，任何初创者的劳动

从创作动机上肯定是想让受众所欣赏接受、消费

使用。创作者是为受众而创作，为消费者而生

产；而受众、消费者必须购买使用才能实现其消

费需要，表面上看并非为交换而生产的精神产品

隐含着为消费必须进行交换这一实质内容，精神

产品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也同

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精神产品作为

一种劳动产品，其价值的凝结是无可置疑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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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造新的观念，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 

需求。［5］从商品属性来分析，精神产品最终落脚点

无疑是“受众”，也就是“编辑用体”。

有的学者认为，物质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者

创造的，产品的外观、性能、特点、价值等都是由

生产者预先确定的，消费者不会介入。［6］笔者认

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生产者在企划生产某一

物质产品之前，一定要首先调查市场，了解和把握

消费者对该产品外观、性能、质量、款式等的需

要，然后去生产制作销售产品。只有这样，其产品

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才有广阔的市场，才能产生

丰厚的效益。如果没有对消费者和市场的全面调查

了解，那么生产将是盲目的，最终可能失败。从这

个角度讲，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同样包涵“产品

用体”（即消费者和市场）的要求考量。这一环节

或隐形存在并发生作用、或直接参与生产建议，但

无论什么形式的参与，“产品用体”都是相当重要，

不可或缺的。同理，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者

介入就更为突出和明显。消费者会介入到作为交换

的精神产品的价值创造之中，使该产品的价值最终

形成，因此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者

和消费者共同完成的。从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及精神

产品本身来讲，一方面，精神产品一旦完成并传播

出去即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使生产者难以控制（这

与物质产品不同）；另一方面，任何精神产品都是不

完整的，生产者不能穷尽作品的全部内容，作品是

向消费者开放的，等待着消费者的进入、补充并使

之更加完整。因而，只能说生产者仅完成了作品的

部分价值创造。从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功能及实

现其功能的特点来看，精神产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

的精神需要而创作、生产的。一方面，消费者和生

产者在精神上是对等的，从而使消费者与生产者或

作品有了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作品都是借助于

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文字、符号、图形、形

状、颜色、声音等，其内容隐藏在背后，对精神产

品的消费主要的不是这些形式（尽管形式也很重

要）而是内容。消费者要发掘出作品的真正底蕴就

必须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说生产者

的任务是从内容到形式，即把一个好的主题、内容

运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消费者的任

务正好相反，他是从形式到内容，即透过作品的形

式把握其内容，这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特点。这些

都体现了消费者介入精神产品价值形成的必要性。

我们把精神产品的消费者视作广义的读者，对作品

的理解始终是读者在理解，这种理解本身更是一种

创造。［6］

由于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是商品，因而现代编

辑活动具有经营性特征。从经营角度看编辑工作，

其必须包含经济效益这一项，亦即通过合法的适当

的途径去获取经济效益。［7］既然编辑工作及其产品

要讲求经济效益，那么编辑生产过程就是要从市场

和消费者——“编辑用体”角度出发，生产适合他

们需要的精神产品。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生产的介入

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而是循环往复的，不是停留

于浅层次的，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再从本质升华

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直至开拓全新的文化视野和创

造新的文化领域。“编辑用体”对精神产品的使用、

阅读、视听、分析、思考，使其再升华和提高的循

环往返性，不仅充分体现出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

真正的本质和价值，而且反过来引导作为交换的精

神产品的持续生产、创造。

三

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商业价值属性最终是

通过消费者即“编辑用体”来体现和检验的，这

已经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是作为交换的精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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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还具有更核心的价值属性，那就是它的意识形

态性和社会效益性。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所有

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反

映了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8］作为交换的

精神产品总是反映和表现特定阶段和社会集团的

利益、意志和精神要求，因此，意识形态是精神

产品的又一本质属性，也可以说是核心价值所在。

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性会带来社会的反响，因此

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精神产品的社会效应具有

正反两个方面，这就是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积

极效应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境界的升华，

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消极效果则会阻碍人的

全面发展，导致人的精神颓废，不利于社会的文

明进步。精神产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效益层面上

最终都是对人，对精神产品的受众组成的社会带

来影响，体现出的是消费者和接受者满足精神需

要的这一使用价值。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

要站在“编辑用体”即受众的角度，在生产过程

中，一方面要走向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层面、不

同类别的社会成员的精神所需，做到雅俗共赏、

百花齐放；另一方面对于受众的精神需求，既要

适应它，又要提高它。如果不能适应受众的精神

需求，精神产品就会失去消费者，不仅经济价值

不能体现，同时其精神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无

法实现。［5］

“编辑用体”即受众，对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

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从什么层面考虑，提出

“编辑用体”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对编辑学研究的一个纵深拓展，是必

要的和科学的。

编辑主体在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最初的

策划到所有中间环节再到最终的销售，都要始终站

在编辑学研究的宏观视域，在“编辑用体”即受众

上多下功夫，方能实现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的最佳

效果：1. 广大编辑产品生产者（编辑主体）要不断

强化对精神产品的“编辑用体”的理解和认识，要

强化受众意识，对其重要性和巨大作用要从思想上

引起高度的重视，真正树立起一切为了受众，竭诚

为受众服务，把受众放在第一位的编辑观念。2. 在

“编辑用体”的研究上要更深入和完善，使之更加

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3. 在

编辑生产过程中，编辑主体要处理好和“编辑用

体”的关系，充分了解“编辑用体”的所思所想，

随时洞察市场动向和“编辑用体”需求，在履行

满足“编辑用体”的精神需要、提升“编辑用体”

的精神境界、提高“编辑用体”的全面素质、促

使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中，做深入

细致严谨的编辑工作，更好地完成编辑主体的文

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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